


四、 征收土地补偿标准

(一)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按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公布

实施2023年云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 (云自然

资〔2023〕 169号) 执行， 涉及1个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片区 ( I

类区片 ) ,水田补偿标准为 178.6500万元/公顷，水浇地、 旱地、

园地、 其他农用地补偿标准为 119.1000万元/公顷，林地、 草地、

未利用地补偿标准为35.7300万元/公顷，建设用地补偿标准为

303.7050万元 /公顷 。

(二 )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具体标准按《昆明市人民政

府关于公布实施昆明市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》执行。

五、 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途径

被征收土地所涉及的农业人员安置按照已公布的《富民县完

家小村片区规划 1 号路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》执行。 根据该项

目征收土地情况，富民县完家小村片区规划 1号路项目涉及的生

产安置人口 28人全部采用自行安置的生产安置方式。

六、 土地征收时间

附件： 富民县完家小村片区规划 1 号路项目土地征收示意

2026年2月 27 日至2026年3月 11 日。

本公告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。

特此公告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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